
 

 

補習班退費規定說明                                                    20180118 版本 

一、台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三十二條規定， 

  補習班學生繳納費用後離班者，補習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學生於實際上課日前離班者，其所預收費用於當期開班約定實際應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額度

內，得不予退還，超過之部分應全數退還。 

學生實際上課期間未逾當期三分之一者，應退還已繳全期費用之半數。 

學生實際上課期間已逾當期三分之一者，所收取之當期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九條第一款分期收費規定所預收之費用，應全數退還。 

二、另依同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補習班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時，除應於原訂開課日前儘速通知學生，並於班址顯明之處公告外， 

  並應於原訂開課日起七日內全額退還學生已繳納之費用。 

三、不續班之退費標準:(退費標準依照台北市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之退費規定) 

(1) 開課日前 30 天(含)以前申請者，可全額退費。 

(2) 開課日前 29 天內申請退費者，可獲得 90%的退費。 

(3) 實際開課日後 5 天內申請退費者，可退還學費 70%。 

(4) 實際開課日後第 6 天起未逾三分之一者，申請退費者，可退還學費 50%。 

(5) 學生在班期間若超過三分之一，不予退費。 

(已使用過之教材如未付費須另外付費) 

請假 

上課日如遇颱風，則依人事行政局發佈命令決定是否停課，並不另行補課，當日課程延後一次。 



 

 

學員請準時上課，若有缺課，將視為曠課並不予補課亦不退費。 

除人事行政局規定之特殊停課原因之外，本補習班不接受其他請假理由! 補習課程如同學校教育，請

假視為個人權益損失，請各位務必珍惜自己權益。 

雅思 6.5保證班規定 

雅思 12 週正規班 6.5分保證條件(提供 1個月或 4週雅思正規課程) 

1. 需為本班雅思先修班學員，若無報名雅思先修班課程則需補繳 10,000元(1 個月或 4週雅思正規

課程)。 

2. 正規課程出席率跟作業繳交率必須保持 90% (只能請假跟缺繳作業一次)。 

3. 雅思考試需在課程完成後一個月內參加。 

4. 免費贈課不得延期、保留或贈與他人。並以考試成績公布之日期往後計算 1個月或 4週內有效，

逾期不可退費、延期或任何形式之補償。贈課期間內，出席跟作業繳交都必須保持 100%以維持良

好學習效果。若學員有任何違反規定之行為，本班得以終止其保證課程之權利! 

學員繳費須知 

每單堂課的試聽費用為 2000元整，可納入整個課程費用計算。 

確認上課須繳交 2000元訂金(訂金可以繳納現金)，以確保資格之保留。 

學員課程費用敬請於上課前完成轉帳並帶轉帳收據於上課日到班完成註冊手續不便之

處，敬請見諒。 

ATM轉帳繳費:輸入銀行代號 822，轉帳帳號 119540075884 

銀行匯款:中國信託銀行 大直分行，戶名:同支票抬頭，帳號: 119540075884 

請以學員或家長姓名(若學員未成年)為匯款人。 


